
王梅因伤势较重，前期住院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医疗费用去了15万元。

这家单位只赔偿了几万元医药费后就没有下文，
拖拉机司机李某更是分文未赔。

走投无路的王梅经好心人指点，找到了象山县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中心工作人员在了解其实际
困难后，决定受理其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浙江华宁
律师事务所黄永顺律师办理此案。

黄律师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与王梅进行交流沟
通，了解事故过程。因王梅无伤残鉴定结论，无法计
算损失，黄律师陪同王梅到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
定，鉴定结果为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1级。最
后，黄律师决定以该单位、拖拉机司机李某为被告，向

象山县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庭审期间，黄律师据理力争。对于该单位认为王

梅是擅自上车、无偿搭乘的辩解以及李某认为自己违
章责任较小的辩解，黄律师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
说，即使王梅是无偿搭乘，单位司机默认了她的搭乘，
就应保障王梅的安全抵达。现因被告过错造成王梅
受伤，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法援律师的代理意见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于
2007年作出判决：判定李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应
赔偿33.7万余元。该单位因原告的无偿搭乘行为相应
减轻责任，承担35%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23.6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黄律师及时申请了强制执行，帮助
王梅拿到了赔偿款。

农妇搭免费顺风车受伤
“好意同乘”就不用担责吗？

“感谢象山县法律援
助中心，多亏你们为我提
供无偿的法律援助，要不
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近日，一起历时十年
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在
法律援助的帮助下终于
画上了圆满句号。事故
受害者王梅（化名）拿到
市中院的终审判决书，心
情激动。

王梅的这起案子是典型的“好
意同乘”引起的交通事故侵权纠纷，

“好意同乘”在法律上是一个挺
特别的概念。具体指经同意无偿搭
乘他人车辆的行为，也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搭顺风车”，之后遭遇车祸，
发生侵权。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好意同乘是一种善意施惠行
为，其实质就是助人为乐。好心办
了坏事，要不要赔、怎么赔、责任归
属怎么认定呢？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好意同乘
的责任承担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
规定。只有《合同法》第302条附带
规定了搭乘者的赔偿问题。

无偿搭乘车辆，双方不构成客运
合同关系，不能按照客车的交通事故
处理。发生交通事故，给无偿乘车人
造成损害，搭载人对事故负有过错责
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无
偿乘车人应承担部分损失。

据相关律师介绍，在“好意同
乘”的责任承担问题上，既要考虑对
于搭乘人所受损害的保护，也应考
虑机动车驾驶人的“好意”而对机动
车驾驶人的责任给与一定的限制，
尽可能平衡机动车驾驶人与搭乘人
的利益冲突。

2010年7月，浙江省高院公布一
则规定，提供无偿搭车的本车赔偿
义务人发生车祸后，如果无重大过
错，可减轻其对搭车者的赔偿责任。

宁波曾发生过一起“好意同乘”
的纠纷。两个同学结伴去丽水参加
老师追悼会，女同学搭乘了男同学
的车，后来不幸发生事故，导致女同
学高位截瘫。案件最后通过调解结
案，男同学赔付了119万元。

去年，甘肃的陈某好意免费搭
乘尚某，途中翻车，尚某受伤，花费
医疗费5万余元。尚某起诉要求陈
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6.2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
系“好意同乘”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原告尚某在交通事故中受
伤，要求肇事责任人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但为了贯彻对有偿受益人的保护高
于对无偿受益人的保护的原则以及
鼓励相互帮助、好意施惠等善良行
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原告尚
某免费搭乘被告陈某的车辆造成损
失，应当自负部分责任，最后判决陈
某承担70%责任，即8.7万余元，剩余
的30%由尚某自负。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任芳 宋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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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是象山的一个普通村妇，生活几经磨难。
她早年丧夫，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儿子因为小

时候患病落下了残疾，不能行走，日常生活起居都由
王梅照顾。为了维持生活，王梅在村里开了家小卖
部，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安稳，但没想到平静的生活却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碎了。

王梅家旁边有一家单位，该单位的一些员工时常来王
梅开的小卖部买东西，一来二去，王梅和大家也混了个脸熟。

2005年一个秋天，王梅因要去县城办事在路边
等客车，刚巧看见那家单位的车辆开了过来，就招手
要求搭车。

司机原想拒绝，但碍于熟人情面，就让王梅也上
了车。没想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一同向行驶的变
道拖拉机发生碰撞，导致王梅严重受伤。

经交警认定，该单位司机和拖拉机司机负本次事
故的同等责任，王梅无责。

一场车祸令贫困家庭陷入绝境

本以为案件就此尘埃落定。
不料，该单位以新的鉴定结论不科学，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为由提出上诉。
法律援助第三次为王梅提供了援助服务，由夏律

师继续为其代理诉讼。
夏律师认为新的鉴定结论先由该单位提出申请，

再经法院委托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
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对该单位的上诉理由进
行了充分的驳斥。

最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了一审判决。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案，时间
跨度长、历经程序多、情势变化复杂，诉讼时间跨
度达十年。两位法律援助律师10年接力援助，案
子历经三审三诉，王梅终获115万元赔偿。这既维
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意义
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
人评价。

法律援助对于王梅的帮助却没有就此终止。
因法院考虑王梅的伤情、身体状况等因素，对

其护理期限确定为八年。待八年期满后，王梅需要
继续护理的，可另行主张权利。

2015年年底，王梅因主张后续治疗费及护理费
再次申请法律援助。中心依法审查通过后及时指派
宁波市民信法律服务所夏时群办理此案。

夏律师根据王梅治疗费票据、已生效判决书等
证据材料，并向法院起诉。

诉讼过程中，该单位申请，对王梅的伤情再做一次鉴定。
经重新鉴定，王梅伤残等级为四级，护理依赖

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
根据新的鉴定结论，法院判决该单位赔偿23.7

万余元，拖拉机司机李某赔偿33.8万余元。

驳斥关于鉴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的上诉

8年护理期限满后，再上诉

无偿搭乘就不用担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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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同乘”要担责
但往往可减轻责任

这场交通事故维权历时10年
经三审三诉，伤者终获115万元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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